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出席「歐盟 DG TAXUD CBAM協商會議

與環境部 114年德國碳定價研習會」報告 

 
 
 
 
 
 
 
 
 
 
 
 
 
 
 
 
 
 

服務機構：經濟部 
姓名職稱：莊銘池主任秘書 
派赴國家：比利時、德國 

出國期間：114年月 20日至 6月 29日 
報告日期：114年 9月 25日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出席「歐盟 DG TAXUD CBAM協商會議與環境部114

年德國碳定價研習會」報告 

頁數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經濟部/莊銘池/（02）23212200#8204 

 

出國人員姓名Ú服務機關Ú單位Ú職稱Ú電話 

莊銘池/經濟部/主任秘書/（02）23212200#8204 

出國類別：開會 

出國期間：114年6月20日至6月29日 

報告期間：114年9月25日 

出國地區：比利時、德國 

分類號/關鍵詞：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總量管制與碳交易(Cap 
and trade)、歐盟碳交易系統(EU ETS) 

 

內容摘要： 

出席本次會議旨在向 DG TAXUD 反映我國產業因應 CBAM 規範面

臨課題，並爭取相關子法規範可納入我國廠商訴求，以維護相關權益，

同時亦釐清歐盟 CBAM 正式施行之操作細節。另透過參與德國碳定

價研習會，與主管機關、專業機構交流，瞭解其制度設計操作細節，

以及減緩納管對象衝擊之配套措施，以作為後續我國研商總量管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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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歐盟 DG TAXUD CBAM協商會議與
環境部 114年德國碳定價研習會」報告 

 

壹、出國目的 

因應歐盟於今年 2 月提出 CBAM 規範簡化（草案），以及我國國

家氣候變遷委員會第 3 次委員會議，決議加速推動總量管制，環境部

規劃於 114 年 6 月 23日赴布魯塞爾與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主

管機關歐盟執委會稅務暨關務總署(DG TAXUD)，就 CBAM規範進行

協商，並邀請本部共同與會；另規劃於 6 月 24 日至 27日辦理德國碳

定價研習會，邀請經濟部、金管會、證交所、碳交所、產學研智庫以及

綠色成長聯盟之企業共同參與，與德國排放交易管理局與相關智庫，討

論歐盟與德國總量管制實務作法。 

本次出席會議之主要目的，在於向 DG TAXUD反映我國產業因應

CBAM 規範面臨課題，並爭取相關子法規範可納入我國廠商訴求，以

維護相關權益，同時亦釐清歐盟 CBAM正式施行之操作細節。至於參

與德國碳定價研習會部分，則透過與主管機關、專業機構交流，瞭解其

制度設計操作細節，以及減緩納管對象衝擊之配套措施，以作為後續我

國研商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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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日期 天數 地點 詳細工作內容 

6月 20日至 
6月 21日 

2 
台灣桃園 
布魯塞爾 

去程 

6月 22日至 
6月 23日 

2 布魯塞爾 
1. 與駐歐盟代表處、環境部會前對焦
討論 

2. DG TAXUD CBAM協商會議 

6月 24日至 
6月 27日 

4 柏林 

1. 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 ETS)：德
國排放交易管理局 (DEHSt)、
Adelphi、生態研究所(Öko Institute) 

2. 德國國家碳交易制度：德國經濟暨
能源部(BMWE) 

3. 利害關係人溝通：DEHSt、Future 
Camp 

4. EU ETS交易市場實務：歐洲能源交
易所(EEX) 

5. 國際碳定價實務：國際碳行動夥伴
關係(ICAP) 

6. 自願性碳市場：GeSI 
7. 參訪行程：EUREF新創科學園區、
德國國會大廈 

6月 28日至 
6月 29日 

2 
柏林 
台灣桃園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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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內容 

一、歐盟 DG TAXUD CBAM協商會議 

(一)會議時間：2025年 6月 23日 12時至 13時 

(二)與會人員： 

1.歐方：歐盟執委會稅務暨關務總署（DG TAXUD）司長Ms. Maria 

ELENA SCOPPIO、技術官員 Xavier Vanden-Bosch等。 

2.我方： 

(1)環境部：環境部施政務次長文真、環境部技士劉姵含、中經

院劉哲良博士。 

(2)經濟部：經濟部主任秘書莊銘池、台綜院侯仁義副院長。 

(3)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許莉玫組長、陳邑瑄經濟

秘書。 

(三)我方提問重點摘要： 

1.第三國碳定價抵免 CBAM憑證事宜： 

(1)釐清第三國碳定價抵免 CBAM憑證作業規劃：台灣已正式實

施碳費，如 CBAM規章所述，出口商所繳交碳費應可用以抵

減CBAM憑證，惟須由第三方(third person)進行查證(certify)，

勢必增加查證程序之合規義務的複雜性，故我方想瞭解歐方

關於第三國碳定價制度抵減繳交 CBAM憑證規範實際做法。 

(2)爭取合併產品碳含量查證與碳定價簽證程序：第三國已繳交

碳定價簽證程序與產品碳含量查證程序高度關聯，建議宜予

合併以減輕查證成本負擔。 

(3)爭取協商訂定合理碳定價預設值：考量各國碳定價政策差異

與變動性，歐盟執委會需定期檢查與更新，以保證預設值與

最新數據一致。我國可與歐盟合作，協助訂定碳定價預設值，

以提升 CBAM申報效率。 

2.CBAM產品碳含量查證規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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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明我方中小企業遭遇困境：雖 CBAM簡化草案規定年出口

至歐盟量未達 50公噸門檻豁免申報條款，有助於降低我國中

小型企業衝擊影響，但其係主要規範歐盟進口商，經查我方

出口商實難以避免歐盟進口商關於提供貿易資料的要求，且

如歐盟進口商如不使用產品碳含量預設值，我方則還需提供

經查證的產品碳含量資料。 

(2)爭取 CBAM 認證規範同意採納國際認證論壇(IAF)相互承認

架構：假如 CBAM驗證機構只能由歐盟成員國認證單位單方

面進行認證，目前恐只有歐方的國家認證機構(NBA)能執行

認證程序，考量我方出口商符合年出口至歐盟量達 50公噸門

檻的生產商已超過 400 家，對於全球龐大驗證機構需求，我

方對於歐方 NBA 機構能否於短期間內滿足全球驗證機構的

認證需求提出擔憂。 

3.下游產品查證程序簡化建議：最近推出 CBAM簡化草案，對於

鋼鐵、鋁產品最終加工製程，只需申報中間產品碳含量。假如中

間產品生產商已提供經查證程序的產品碳含量的申報資料，下

游產品生產商是否能簡化其查證程序，因為下游產品生產商其

實只要申報年生產量，以及它們從上游供應商購買中間產品的

數量，所以我方建議簡化此查證程序。 

4.後續合作方式：CBAM 議題相當具技術性，且涉及與不同國家

監管機制與法律規範，我方建議台歐雙方可定期舉行技術性議

題線上研商會議，討論 CBAM相關技術細節。 

(四)歐方主要回應重點： 

1.歐方肯定我方提供資訊非常有幫助，鑑於許多議題牽扯到技術

與政治性問題，目前歐方內部仍在討論，故無法立即回應，但很

樂意直接聽取我方等利害關係人實際困難及建議：原則上歐方

希望進口商都能取得經查證實際申報資料，惟考慮廠商申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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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將盡力在資料準確性與申報負擔間尋求平衡。 

2.關於碳定價制度抵免 CBAM憑證相關規定，歐方總體目標是避

免雙重定價(double price)，基本上採用下列方法來處理：歐方說

明碳定價認定方式其實已於 CBAM規範中敘明，即基於實際支

付費用的證據(例：實際付款證明)去證明，如第三國碳定價申報

資料取得困難，歐方已於 CBAM 簡化法案納入碳定價預設值，

可考慮透過此方式處理。 

3.關於出口國實際支付碳定價之簽證部分，歐方回應原則上可以

由負責產品碳含量查證人員來完成：惟歐盟強調本議題涉及不

同國家對查驗機構的監管規範，須再進一步評估。 

4.針對 CBAM 認證規範，歐方表示受限 CBAM 規範無法採納國

際認證論壇(IAF)相互承認架構，惟刻正評估允許歐盟經認證查

驗機構之海外分公司，執行 CBAM查證業務，以緩解查證量能

不足壓力。 

 

 

圖 1、DG TAXUD SCOPPIO司長與我方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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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碳定價研習會 

(一)歐盟排放交易系統研擬過程、成果分享與近期發展 

1.會議資訊 

(1)日期：2025年 6月 24日 

(2)地點：德國柏林提爾公園帕斯塔納酒店 (Pestana Berlin 

Tiergarten) 

(3)主辦單位：德國聯邦環境署(Umwelt Bundesamt)、德國排放交

易管理局(DEHSt) 

(4)講者：Karin Fritz（德國排放交易局 DEHSt）、Dr. Baran Doda

（德國智庫 adelphi）、Jakob Graichen（生態研究所 Öko 

Institute）、Daniel Detzer（德國聯邦經濟暨能源部 BMWE） 

2.會議摘要：本次會議旨在探討歐盟與德國的排放交易系統設計

與實施經驗，協助台灣設計自身碳定價系統以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會議聚焦於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與德國國家碳交

易體系 (nEHS)，內容涉及政策規劃及市場機制設計。 

(1)建立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的前期準備 

A.利害關係人參與確保深度溝通、資訊透明： 

(A)廣泛邀請各方利害關係人：召集橫跨產業、查驗機構與

法律部門的常設工作小組，亦納入非政府組織與公民團

體參與制度討論與法案草擬會議。 

(B)定期召開會議：形成納管範圍設計、執行細節與回饋的長

期對話平台。 

(C)確保資訊透明：提供指引、FAQ 與電子報，並透過網路

溝通平台，蒐集各界意見。 

B.治理架構確保職責明確互補與專業團隊支撐： 

(A)中央、地方、私部門查驗證機構職責明確、功能互補：中

央主管機關 DEHSt 負責設計與執行；地方機構負責環



 7

境監測與執法；第三方驗證機構(Verifier)執行查驗工作，

並接受主管機關隨機抽查與現場審查。 

(B)仰賴跨領域專業團隊合作：DEHSt 內部設置約 30 個專

業單位，人力由初期約百人擴編至目前約 250 人，背景

橫跨工程、氣候科學、法律與化學等領域，涵蓋氣候行動、

查驗作業、能源政策、CBAM、碳洩漏與 IT 系統等面向。 

C.透過系統建置、使用者賦能、文件標準化實現數位自動化治

理： 

(A)表單管理系統(FMS)與電子文件系統(Domea) 配有專屬

設施識別碼，以利資料整合與追蹤。 

(B)系統內建流程與錯誤預防設計，搭配提供操作指引與培

訓，以降低操作負擔。 

(C)統一格式申報文件，以提升用戶申請程序便利化程度。 

圖 2、德國排放交易局 (DEHSt) Karin Fritz分享歐盟排放交易資訊 

(2)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主要架構與最新發展 

A.階段性擴大納管範圍與部門： 

(A)納管氣體於實施第三階段納入一氧化二氮（N₂O）與全氟

碳化物（PFC），涵蓋部門於 2024年起納入將海運業，因

此上調 7,840 萬排放交易核配額（EUA）。 

(B)建築業因涉及經濟發展衝擊，尚未要求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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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配額分配規劃：電力業配額僅能透過拍賣取得；製造業與

新進設施採用「標竿法」提供免費核配，並依產業的碳洩

漏風險調整減碳比率。為減緩施行總量管制制度下之碳洩

漏風險，規劃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併行，並將免費

配額於 2034年全面退場，然而據觀察，部分產業長期累積

大量免費配額為現行推進制度之挑戰。 

Ｃ.拍賣收入與基金運用：2023 年起，各會員國拍賣收入須全

數用於氣候與能源轉型，創新基金與現代化基金則用於支

持低碳技術與能源轉型。 

Ｄ.市場穩定儲備（MSR）：2018年起上路，根據市場上總流通

配額（TNAC）數量調節拍賣配額供給量，將配額移入儲備

庫或啟動額外的配額拍賣以穩定市場。 

Ｅ.定期發布檢討報告：涵蓋市場穩定儲備（MSR）調整、碳

漏補議題、負排放等。 

 

圖 3、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 Daniel Detzer分享 EU ETS成果與經驗 

(3)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 （EU ETS 2） 概覽 

A.政策規劃與目標：源於「Fit for 55」套案，2021 年立法，

2023 年生效，2024年啟動申報，2027 年開始交易，規劃

減量目標為於 2030 年較 1990 年排放水準減量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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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歐盟排放交易政策修正背景 

B.涵蓋範圍與對象  

(A)從源管制之上游管理制度：考量下游管理 3 億戶家庭不

具可行性，且上游管理成本較低。 

(B)選擇上游制度的缺陷與配套機制：納管範圍因考量產業

衝擊等因素，豁免如農業等部門之使用燃料，導致如燃

料被用於豁免用途，消費者可能需要申請退還碳價。因

此，ETS2 允許成員國自行擴大納管範圍（opt-in）。 

(C)涵蓋道路運輸、建築排放，以及小型能源與工業設施（鍋

爐容量 20MW 以下）。 

(D)尚未涵蓋泥炭燃燒、都市廢棄物、農業燃料、小型船舶與

非公路運具，未來可由成員國自願納入。 

C.市場控制方式：市場穩定儲備(MSR)根據基準價（歐盟委員

會以模型評估與政策協商決定）調整，額外配額均透過拍

賣方式進入市場並於 12 個月內釋出。此機制僅用於應對

極端情形，第一階段尚未觸發過此類機制。 

D.減緩各國社會衝擊方式： 

(A)比照「氣候紅利」（climate dividend）的概念：將拍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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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按人均或與收入、財富指標掛鉤的方式返還給民眾，

作為價格波動的緩衝機制。 

(B)設計社會氣候基金(SCF)，資金來源自拍賣收入（如碳價

達 50 歐元時撥入 25%），總額約 650 億歐元。 

(C)各國須提交「社會氣候計畫」，將資金用於交通與供暖去

碳化投資（如電動車、熱泵等），並避免僅發放現金補貼。 

(4)德國國家碳交易制度概覽 

A.政策規劃與目標： 

(A)自 2021 年實施，其排放上限依歐盟之減量責任分配原

則(Effort Sharing Regulation,  ESR) 目標設定並逐年遞

減，2021 年為 3 億噸，2030 年降至 1.8 億噸， 並於

2045 年達氣候中和。 

(B)後續規劃納管產業將併入歐盟交易體系：擬於 2027 年

將鐵路、農林燃料選擇性併入 EU ETS2，廢棄物燃燒部

門擬併入 EU ETS1。 

B.涵蓋範圍與對象： 

(A)主要採上游制度，部分採下游制度：納管燃料分銷商，廢

棄物燃燒部門則採下游履約。 

(B)在 EU ETS1「Fit for 55」套案 EU ETS1基礎上（能源、

工業、航空與 海運），另外納管建築、運輸，及部分能源

業工業、農業排放。 

C.市場控制方式： 

(A)透過配額拍賣產生碳價。 

(B)採「混合式結構」以接軌歐盟排放交易系統，初期採固定

碳價並不限排放上限 (2021-2025 年，25-55 歐元/噸)，

中期過渡至價格走廊 (2026 年)，最終轉為完全市場定價

並固定排放上限(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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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制度缺陷： 

(A)碳價無法完全彌補低碳燃料（如氫氣）與汽油之間的價

格差距，需有其他配套措施。 

(B)固定價格的導入階段交易活動非常有限，多為中介機構

參與，代無法直接參與拍賣或憑證銷售活動的小型供應

商獲取憑證。 

(二)利害關係人溝通議題討論 

1.會議資訊 

(1)日期：2025年 6月 25日 

(2)地點：飯店 Atlantik II+III會議室 

(3)主辦單位：德國聯邦環境署(Umwelt Bundesamt)、德國排放交

易管理局(DEHSt) 

(4)講者：Dr. Daniel Detzer、Andreas Wehrl (Future Camp)、Baran 

Doda（德國智庫 adelphi）、André Tzschoppe（歐洲能源交易

所(EEX)）、Andrew Rimmer (KB Technology)、氣候署代表 

2.會議摘要 

(1)正式利害關係人參與程序：以德國為例（講師：Philipp Geres, 

Future Camp） 

A.課程目標：說明碳排放交易系統（ETS）中利害關係人參與

的理論基礎與實務策略，並探討台灣在建構碳定價制度過程

中，借鏡歐盟與德國經驗的可行性。透過介紹參與機制的建

構步驟、各階段應搭配的參與工具，以及歐德兩地的制度設

計實例，協助我國政策規劃者更有系統地思考利害關係人參

與的制度化操作方式，提升制度透明度與社會接受度，促進

政策有效落實。 



 12 

 

圖 4、以德國及歐盟為例之利害關係人參與程序 

B.內容摘要：說明碳排放交易制度（ETS）中利害關係人參與

的基本原則與實務策略，並以歐盟與德國經驗為例，介紹如

何在制度設計、實施與修正階段，透過適當工具強化溝通與

參與。 

(A)參與機制的建構步驟： 

a.辨識利害關係人：確定涉及的各方及其角色。 

b.評估理解程度：了解利害關係人對 ETS的認識與立場。 

c.引導公共討論：提出具體政策選項，促進開放的討論與

參與。 

(B)制度設計與實施的重點 

a.初期能力建構：強調在制度設計初期，利害關係人需充

分理解政策的利基。 

b.專業諮詢與合規培訓：在實施階段加強技術支持與培訓。 

c.持續回饋機制：政策上路後需建立持續的回饋與修正機

制，以增強政策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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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 

(C)參與機制的建構步驟 

a.辨識利害關係人：確定涉及的各方及其角色。 

b.評估理解程度：了解利害關係人對 ETS的認識與立場。 

c.引導公共討論：提出具體政策選項，促進開放的討論與

參與。 

(D)歐盟與德國的參與範例：歐盟建置「Have Your Say」與

「Call for Evidence」平台提供了正式參與的範例，歐盟執

委會更透過《Better Regulation Toolbox》第七章建立完整

的諮詢程序與工具指引。德國則透過立法程序中明定的

「團體諮詢」與「公聽會」機制，確保產業、公協會與公

眾意見均能納入政策形成過程，並要求相關意見公開揭

露，以提升政策透明度與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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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歐盟 Have Your Say」與「Call for Evidence」平台 

C.挑戰與建議 

  整體而言，講師強調，建立明確、制度化且具持續性

的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是推動碳定價政策順利落實的關

鍵條件。目前德國並無專責單位處理利害關係人參與，主要

透過「非正式參與機制」進行事前準備工作，由議題或技術

專家分析並引導議題，正式程序則在歐盟層級設有專責技

術人員負責意見處理與建議。 

 對談中指出，協會的溝通本身即是立法過程的一環，建

議台灣應建立清楚且制度化的參與流程，即使不高度形式

化，也應保留意見提供、紀錄與回饋機制，以確保決策的正

當性與可追溯性，並點出台灣面臨三項挑戰：一是 NGO雖

規模小但媒體影響力大；二是政黨與媒體連動使利害關係

人之參與活動淪為政治對抗；三是政治體系與利害關係人

協調困難。 

 講者認為台德在此確有共通困境，制度設計應納入協調

機制與宏觀視角以維持政策中立性與透明度，另指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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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與錯誤資訊」是當前社會參與最大挑戰，問卷調查效果

有限，建議搭配觀察研究、媒體發表、公開辯論與研討會等

柔性手段強化資訊素養與正確傳播策略。 

(2)非正式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排放交易工作小組(AGE) (講師：

Dr. Daniel Detzer, Future Camp) 

A.課程目標：深入探討德國在推動碳排放交易系統（ETS）過

程中，如何建構與運作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並以實際制度

設計與執行架構為例，提供台灣在發展碳定價制度過程中的

借鏡與啟示。會議中特別聚焦於「碳交易工作小組（AGE）」

與「德國排放交易局（DEHSt）」的角色分工與操作實務，

並針對中小企業參與門檻、公眾接受度、平台溝通策略等議

題進行深入交流。 

圖 7、非正式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 

B.內容摘要：德國在碳排放交易制度推動中，建立了兩項關鍵

機制以促進利害關係人參與：第一是自 2000 年設立的「碳

交易工作小組（AGE）」，作為一個非正式、常設性、保密性

的諮詢平台，由產業界、政府部門、部分 NGO 與工會組成，

負責政策溝通、能力建構與技術建議等工作；第二是「德國

排放交易局（DEHSt）」，作為執行機關，設有約 20 人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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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團隊，負責與碳市場參與者及外部利害關係人（如查驗機

構、研究單位、媒體）進行政策傳遞、答詢與溝通。 

 AGE 每年召開約 7～8 次會議，議題橫跨 EU ETS 執

行與國際碳市場接軌，並透過非公開、非決策的方式建立高

信任與開放討論的空間。DEHSt 則運用網站、出版品、工

作坊與客服機制，確保資訊透明且即時傳遞。此外，德國也

特別重視中小企業的參與難度，透過輔導團隊或與銀行等中

介機構合作，協助其進入交易系統、降低執行負擔。 

 若台灣未來有意導入類似的工作小組機制，須審慎思考

平台的任務定位與設計原則，從成員組成、主持機關到議程

規劃與透明度，皆是影響制度有效性的關鍵因素。 

C.固定價格過渡期參與者特性： 

在交流中，講者指出，在歐盟 ETS 固定價格階段，多

數參與者為小型公司，而煤炭供應商等大型業者則具備較強

的合規能力；針對新進參與者，德國設有完整的溝通團隊協

助其理解制度與履行義務，並透過系統平台的自動回饋機制

提供支持，中小企業則可仰賴銀行等中介機構輔助資料申報

與規範遵循，同時透過資訊公開讓企業依自身資源選擇合適

的執行方式，而非各自獨立作業。 

面對成本轉嫁與公眾接受壓力，會中指出，對於無替代

選擇的消費者（如租屋者無法更換暖氣系統），接受調升碳

費費率的難度較高，因此德國會將部分碳價收入用於社會補

貼，如針對低收入戶與弱勢群體提供支持，以避免出現類似

法國「黃背心運動」因缺乏配套而引發的反彈。 

在利害關係人參與方面，AGE 會在政策設計初期預設

核心議題，並依討論主題邀請具代表性的產業、公協會或 

NGO 參與，成員組成並非固定；此外，德國在政策尚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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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即成立工作小組，作為政策研擬過程中蒐集意見與進行

技術討論的平台，以便在正式立法前掌握多方觀點與可行性

分析。 

(3) EU ETS 與政策交互作用（講師：Baran Doda, adelphi） 

A.課程目標：聚焦於碳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與其他氣候政策工具之間的交互關係，探討

如何在推動 ETS 制度時，兼顧制度效率、社會接受度與政

策整合性。講者指出，雖然 ETS 被視為提升減碳效率的關

鍵工具，能透過市場機制提供價格訊號，引導排放者於成本

最低處進行減排，但其效果往往受限於外部條件與市場結構。

若未妥善設計與其他政策的搭配，可能產生減排效果遞減、

水床效應（Waterbed Effect）或社會反彈等問題。因此，簡

報透過分析 ETS 與補充性政策的互補功能、政策組合設計

原則，以及歐盟實際因應經驗，提供政策制定者在建立碳定

價體系時可行的設計建議與風險評估方向。 

B.內容摘要：說明 ETS 的核心價值在於提升減碳效率。透過

碳價設定，使排放者可在邊際減排成本與碳價相等時做出最

適決策，政府無須介入技術選擇，便能達成總量管制目標。

然而，ETS 並非萬能。對於行為誘因不足、資金限制、技術

風險高或資訊不對稱的部門（如建築、交通、創新技術領域），

單一碳價訊號無法發揮足夠作用，必須搭配補充性政策進行

支援與引導。 

此外，良好的政策組合應同時兼顧效率、公平與政治可

行性。若過度依賴 ETS 可能導致碳價過高，引發民間或產

業反彈；若合理設計補充政策，則可協助提升社會接受度、

促進創新投資與穩定轉型進程。簡報也指出補充政策與 

ETS 重疊時，若未調整總量上限，恐導致「水床效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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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排放者吸收減碳空間，使總排放未減。歐盟在 2018 年

的 ETS 改革中導入「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SR）」與成員

國註銷配額的機制，有效回應此問題。 

 

圖 8、水床效應 

最後，會中強調，ETS 應與其他氣候政策工具在設計上

整合協調，避免補貼、價格管制等外部政策削弱碳價效果。

並建議制度設計初期即應透過模型模擬、交互評估各政策工

具的部門減碳貢獻，設定合適的總量上限與調整機制。ETS 

亦可內建價格型或數量型穩定工具，以提升制度韌性。補充

政策應不僅是推動技術的手段，更應視為協助企業與社會合

理分攤轉型成本的重要機制。 

C. 德國的 ETS與能源市場整合模式 

各國在 ETS 與能源市場的整合模式各有不同，以德國

為例，自由化的電力市場與 ETS 彼此影響，而能否有效推

動能源轉型，關鍵在於碳價訊號是否清晰並能反映 CO₂ 的

稀缺性，同時需搭配公眾溝通與回饋機制，協助弱勢群體適

應價格變動。 

例如在 EU ETS 2 中，透過差額合約（Contract for 

Difference）將碳價收益投入創新投資與社會補貼，有助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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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轉型壓力與降低政治風險。至於評估應延用既有政策工具

還是採用新工具，需先分析各項政策對碳排放的實際影響及

其隨時間的變化，再透過系統性模型模擬 ETS 總量上限是

否符合減排目標，並檢視如市場穩定儲備（MSR）等機制的

設計與成效；由於單一部門難以全面掌握資訊，政策協調必

須依賴整合性模型分析，作為工具選擇與組合調整的依據。 

(4) EEX 市場營運及平台簡介（講者：Hsin-Yi Huang、André 

Tzschoppe、Andrew Rimmer、Steffen Loebner） 

A.課程目標：介紹歐洲能源交易所（EEX）在碳市場中的角色

與運作模式，協助理解 EU ETS 的拍賣機制、次級市場交

易流程，以及如何透過監管與清算機制維護市場公平性與透

明度。課程亦涵蓋德國 nETS、紐西蘭 ETS 等平台的比較

經驗，提供與會者了解拍賣制度設計、系統技術架構、市場

監控及國際合作實務的機會，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碳市場與制

度設計的參考依據。 

B.內容摘要：EEX 為歐洲最主要的能源與碳排放權交易所，

涵蓋電力、天然氣、再生能源、航運、原產地保證（GO）

與再生能源憑證（REC）等市場。EEX 是 EU ETS 的官方

拍賣平台，並負責次級市場交易，同時營運德國國內 ETS

（nETS）與紐西蘭 ETS（NZ ETS）拍賣系統，具備高度跨

市場整合經驗。EEX 與清算機構 ECC、紀錄單位 Grexel 

及美國的 Nodal 市場形成完整的交易與監理生態。 



 20 

圖 9、EEX能源交易所簡介 

EU ETS 自 2005 年啟動後，透過多次制度改革，尤其

自 2018 年引入「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SR）」後，碳價顯

著提升，市場活絡。EEX 拍賣設計採單輪密封統一價格制，

最低交易單位為 500 EUA，採 DvP 機制確保付款與交割同

步，降低風險。截至 2025 年已完成逾 3,000 場拍賣，累積

超過 2,360 億歐元收入，約有 116 家機構具拍賣資格。 

紐西蘭 ETS 系統與 EEX 合作開發拍賣平台，具有 

API、自動化報表、雙人審核、價格觸發機制等設計，並搭

配身份驗證機制 RealMe 與 CCR（補充價格控制）以調控

拍賣價格。EEX 的設計具有高度可轉移性與彈性，能支援

大型與小型市場並與當地機構協作。 

C.Ｑ＆Ａ：若拍賣中出現多個投標者以相同價格出價（同價競

標），系統將透過隨機演算法分配配額；因此，參與者應依

自身需求審慎設定出價策略，若確保取得配額為優先目標，

則需適度提高出價，而台灣制度若有特別需求，也可採用其

他分配機制。 

在市場監控方面，EEX 設有與營運部門職能分離的獨

立市場監控部門，持續監控訂單簿與交易行為，並定期向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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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如 BaFin）報告。至於是否使用 AI 與大數據工具

屬於保密資訊，無法透露細節，而不公開此類技術細節本身

即是風控的一環。 

雖未明確說明是否有交易託管系統，但指出許多市場參

與者是透過合作銀行間接參與市場，銀行在市場准入與資金

代管中扮演關鍵角。 

(5)我國碳費制度與碳定價規劃 

A.課程目標：理解台灣碳費制度與碳定價政策的規劃與實施，

培養其對碳定價機制設計邏輯、政策工具功能與產業因應策

略的系統性認識。課程將引導學員掌握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

重點、2035 年國家自定貢獻（NDC）減碳目標、碳費費率

設計、碳洩漏風險管理、高排放產業的優惠機制以及碳費與

自願減量及碳交易系統的整合發展，進而具備評估與參與碳

定價政策實務操作的能力。 

B.內容摘要：從台灣碳定價出發，說明 2023年修法後啟動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及 2025年正式實施的碳費制度，涵蓋標準費

率與優惠費率 A/B 的適用條件與計算方式。課程亦說明碳

費繳交對象（年排放量逾 2.5萬公噸 CO₂e之事業）、排放調

整係數與抵換額度設定，並深入解析自訂減量計畫的提出方

式、目標設定、審查流程與失敗後果。進一步探討高碳洩漏

風險產業之辨識原則（依照貿易與排放強度），以及碳洩漏

保護折扣的審查標準。最後，課程也將說明碳費政策的中長

期藍圖，包括 2027–2028 年擬建碳交易系統（ETS）、自願

減量專案與碳權抵換機制之規劃，並分析與歐盟 CBAM接

軌下產業轉型的挑戰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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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我國碳費收費方式 

C我國碳費費率決定機制： 

碳費價格由「碳費審查委員會」協商決定，成員包含政

府機關與 NGO 專家，歷經六輪會議，綜合國際碳價與本地

條件達成共識。預估年收入約新台幣五億元，首年繳費自 

2026 年 5 月開始，設施需於 3 月申報排放量、4 月核對、

5 月繳費；申請優惠費率者須於 1 月提交五年期自訂減量

計畫並逐年報告，涵蓋電力與工業部門，電力業僅繳自身用

電排放，且可將再生能源納入自主減量措施並與低碳電力契

約銜接。對於高碳洩漏風險產業，歐盟採規則導向、綜合多

項指標判定並給予過渡性支援與配額；CBAM 調整中，未

來台積電若在歐洲設廠將適用。碳費收入雖需分配地方，但

中央希望優先用於減碳投資，避免挪作非氣候用途。 

至於 28±2% 減量目標由政府設定，碳費費率（40～60 

美元/噸）由委員會每年檢討，參考各產業資料並獨立於經

濟部碳價模擬，未明確表示是否已有模型支撐，但將加強政

策模擬、產業溝通與再生能源推動以確保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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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碳交易概況、碳交易制度案例分享 

1.會議資訊 

(1)日期：2025年 6月 26日 

(2)地點：德國柏林提爾公園帕斯塔納酒店 (Pestana Berlin 

Tiergarten)，Atlantik II+III 會議室 

(3)講者： Lewis Stevens, ICAP,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國際碳行動夥伴) 

2.會議摘要 

(1) ICAP背景簡介 

A. ICAP為國際重要碳市場合作平台，由 43個國家與地方政

府組成，秘書處設於柏林。 

 
圖 12、ICAP會員國分布 

(2) ICAP主要工作內容 

A.知識共享：發布報告、出版物與年報；協助成員掌握全球碳

市場發展動態。 

B.能力建構：提供區域性與進階培訓；強化政策人員與實務者

專業能力。 

C.技術研究：深入研究 ETS等機制設計；促進各地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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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國際碳行動夥伴講師 Lewis Stevens介紹 ICAP 

(3)全球 ETS發展現況 

A.制度概況 

(A)實施範圍：全球共 38個 ETS制度，實施地區約涵蓋全球

近 1/3人口，占全球 GDP 58%。 

(B)地理分布：主要實施區域包含：歐洲、北美、中美洲及部

分亞洲地區，其中以歐盟、英國、韓國市場較為成熟，部

分國家仍在規劃中，如：印度、越南(評估階段)。臺灣亦

已納入 ICAP觀測對象。 

B.最新發展趨勢 

(A)ETS持續擴展中：新興國家(如巴西、土耳其)積極推動，

其中巴西已進入立法階段，土耳其相關法案仍審議中。 

(B)設計創新：包含從傳統 cap-and-trade 轉向排放強度型設

計，以及整合減量額度與碳稅等多元工具。 

(C)涵蓋部門：以工業與電力部門為主，部分國家涵蓋建築、

運輸、廢棄物部門，農業部門則尚未涵蓋。 

(4)重要議題與挑戰 

A.全球 ETS 總收入：自 2008 年即持續成長，2020 年後快速

增加，主要來自歐盟、德國、英國碳交易市場(約占總收入

75%)，惟2023-2024年碳價格下跌，導致部分地區收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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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碳抵換機制 

(A)各地政策差異 

a.完全禁止：歐盟、英國。 

b.部分允許：加拿大、美國、韓國。 

c.使用限制：最高允許 5%額度來自抵換。 

(B)管理趨勢 

a.偏好國內抵換機制。 

b.實施嚴格審核標準。 

(5)碳交易制度案例分享:電力部門的管制設計 

A.制度源起 

(A)歐盟碳交易系統(EU ETS)電力部門總量管制，係基於歐

洲電力市場自由化架構下設計。 

(B)各國則因電力市場結構差異造成實施挑戰：包含非自由

化市場、單一企業壟斷、容量市場等特殊情形。 

B.電力部門管制關鍵考量因素 

(A)需深入理解各國市場結構。 

(B)需評估碳價格傳導鏈之適用性：發電端→系統營運商→

下游售電業者。 

C.以南韓 K-ETS電力部門管制面臨挑戰為例： 

(A)市場結構限制：電力市場非自由化、碳價難以反映至消

費者電價、價格傳導機制受限。 

(B)再生能源發展障礙：生產容量受限、離岸風電投資成本

高、投資誘因不足。 

(C)制度設計問題：免費配額比例過高、碳價格偏低、市場流

通性有限、國際減量額度規則未完備。 

(D)減排成效：2015年啟動至今，未見顯著排放下降趨勢，

2050年淨零目標面臨挑戰。 



 26 

 

圖 14、南韓 ETS概述 

D.改善措施 

(A)制度優化 

a.擴大涵蓋範圍：納入熱電供應及熱力供應間接排放。 

b.市場機制調整：增加拍賣配額以及提升碳價水準。 

(B)配套政策 

a.電力系統改革：引入氣候調度機制，建立氣候附加費制

度，鼓勵再生能源優先併網，調整用電價格機制。 

b.創新機制：研議導入價差合約(CfDs)，保障碳價水準，穩

定投資回報，d.特別支持離岸風電等高成本項目。 

(6)政策啟示 

A.因地制宜：ETS設計需依國情調整，避免採用統一標準模式，

重視在地市場特性。 

B.漸進調整：逐步改革策略，持續優化政策工具。 

C.國際合作：強調 ICAP等平台重要性，促進跨區域學習與交

流，分享實施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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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022年韓國各部門 CO2排放量分析 

(四)自願性碳市場：數位解方 

1.會議資訊 

(1)日期：2025年 6月 26日 

(2)地點：德國柏林提爾公園帕斯塔納酒店 (Pestana Berlin 

Tiergarten)，Atlantik II+III 會議室 

(3)講者： Luis Neves, 全球永續倡議組織 (Global Enabling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 

2.會議摘要 

(1)數位科技的潛力-透過數位技術促進永續發展 

A.轉型領域 

(A)促進能源、農業、水資源管理、運輸等領域的轉型。 

(B)目標是協助以上領域達成減碳能力，並與 UNFCCC、歐

盟執委會及歐洲綠色數位聯盟等機構合作推動數位減碳

策略。 

B.研究成果  

(A)到 2030年，數位解決方案可協助全球減少約 20%的碳排

放(約 12億噸 CO₂e)。 

(B)這相當於每年創造一個中國 GDP等值的商業機會，其中

60%可轉化為企業直接收入，50%為供應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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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數位科技的減碳潛力超過 10兆美元。 

C.當前挑戰 

(A)台灣及其他企業尚未將數位減碳導入核心商業操作。 

(B)需進一步促進數位減碳標準與驅動機制的發展。 

 
圖 16、Luis Neves介紹自願性碳市場：數位解方 

(2)自願性碳市場的挑戰 

A.價格波動過大：自願碳市場的價格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供

需變化、政策變動和市場情勢等。這種波動性使得企業在購

買碳權時面臨不確定性，可能會影響其永續發展計劃和投資

決策。。 

B.可信度不足：部分自然解決方案的減碳額度實際減排效果不

如預期的情況，這導致企業對這些項目的信任度下降。 

C.透明度不足：缺乏透明的驗證和監督機制使得外界難以判斷

碳權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這可能會損害市場的整體信譽 

C.缺乏統一標準：目前市場上存在多種碳權標準和認證機構，

這導致企業在選擇碳權時面臨困難。不同標準之間的差異使

得碳權的可比性降低。 

(3)數位 VCM方案 

A.核心目標：GeSI推出數位 VCM（Digital-VCM）方案，旨在

建立一個以量與向影響（Net Positive Impact）為前提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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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碳交易與數位解決方案的實際貢獻連結起來。 

B.設計原則 

(A)具備可信度一致性原則。 

(B)符合聯合國及歐盟倡議的標準方法。 

(C)強調即時驗證、透明度與創新性。 

C.運作模式 

(A)碳信用交易：數位-VCM 將允許來自數位解決方案的碳

信用進行交易，這些信用是基於技術的實際碳減排效果。 

(B)標準化合約：制定標準化的碳信用合約，以提高交易的效

率和流動性。 

(C)區塊鏈技術：利用區塊鏈技術進行碳信用的記錄和交易，

確保數據的不可篡改性和透明度，增強市場的信任度。 

(D) 實時監測：應用物聯網（IoT）和人工智慧（AI）技術進

行實時監測和驗證，確保碳減排數據的準確性。 

圖 17、數位科技在碳市場中的獨特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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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歐盟為全球首個推動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地區，對其他國家

CBAM 制度推動與設計具指標作用。考量歐盟 CBAM 制度影響

力，建議後續除持續與歐盟進行雙邊協商，解決廠商實務面臨問題

外，亦應由整體貿易談判角度，結合相同立場國家(如：日、韓)，

集結歐盟主要貿易伙伴力量，爭取建立國際一致之產品碳含量計

算與查證認證標準，以減輕出口廠商負擔： 

(一)持續雙邊協商議題： 

1.歐盟CBAM查證程序對中小企業負擔大，須持續爭取簡化程序：

歐盟產品碳含量查證程序可能增加企業合規負擔，雖然 CBAM

規範簡化草案已對年出口量未達 50 公噸的中小企業提供豁免，

但實際上，這些企業仍需面對歐盟進口商的資料要求。因此，建

議積極與歐方爭取考慮進一步簡化查證程序，並建立密切專家

工作小組，以利就專業問題交流。 

2.碳定價預設值設定有助減輕廠商簽證負擔，須持續與歐盟合作

訂定：我國出口歐盟廠商多為中小企業，依據碳費制度，主要徵

收對象為上游廠商，下游廠商須協調上游廠商提供資料並負擔

簽證成本，若採用碳定價預設值將可簡化下游廠商負擔。如能與

歐盟合作，協助訂定合理碳定價預設值，將有助減輕廠商簽證成

本，並提升 CBAM申報效率。 

3.已獲歐盟同意納入評估議題，應持續關注後續子法草案條文與

協商共識一致性，並適時表達意見：包含合併產品碳含量查證與

碳定價簽證程序、經歐盟認證查驗機構之海外分公司允許執行

CBAM查證業務等。 

(二)貿易談判議題： 

1.爭取建立產品碳含量計算與查證方法國際標準：歐盟、英國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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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 CBAM實施時程，惟其目前所提產品碳含量計算與查證方

法已有不同，出口廠商勢須配合計算 2個版本產品碳含量，以及

進行 2次查證，執行成本相當高昂。考量目前澳洲、加拿大、美

國等國皆在研議 CBAM制度，建議應透過貿易談判場域，推動

各國協商建立共同標準。 

2.爭取 CBAM 認證規範同意採納國際認證論壇(IAF)相互承認架

構：目前 CBAM驗證機構只能由歐盟成員國認證單位單方面進

行認證，勢必影響後續查證量能。日、韓對此議題亦相當關切，

希望能透過國際認證論壇(IAF)相互承認架構，以擴大認證量能。

建議可結合日、韓等國，於貿易談判場域共同表態，以擴大議題

聲量，促使歐盟正視查驗機構認證問題。 

二、我國碳費制度甫上路，總量管制制度推動須注意與碳費制度之銜

接，並應參考先進國家成功與失敗經驗，考量我國國情特性，充分

利害關係人溝通，以完善制度設計： 

(一)利害關係人於前期設計設計參與為歐盟排放交易制度成功關鍵，

建議我國仿效設計參與機制：德國碳定價政策制定過程，非常強

調利害關係人參與，建議參考德國做法，設立專業討論諮詢平台，

定期召開利害關係人會議，蒐集各界意見，並針對政策進行必要

的調整，確保政策的有效性與可行性。 

(二)借鏡德國與歐盟總量管制建置經驗，建議我國擬定總量管制機制

須加強前置作業完備性：建議總量管制上路前須釐清國家減量目

標路徑中，總量管制納管對象所應承擔減量責任，以作為排放上

限設定評估依據，另應完備核配標竿值設定前之資料蒐集，以作

為額度核配參考。 

(三)審酌我國產業特性與碳定價制度現況，完善市場機制設計： 

1.我國已有碳費徵收機制，總量管制推動須評估如何避免重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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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及雙軌併行下，如何進一步提供產業減碳誘因並合理化合

規負擔。 

2.配合我國產業政策，部分產業仍將繼續成長，須保留適當數量額

度，以滿足產業發展轉型需求。 

3.我國碳排放主要集中於少數大排放源，排放額度恐因供需失衡

而不具市場流通性，建議應透過合理排放上限設定，以及國外減

量額度認定與金融機構參與之配套，以提升市場流通性。 


